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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946/2019号来文的决定*、**
	来文提交人：
	T.T. (由律师Daniel Taylor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申诉日期：
	2019年6月5日(初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9年7月26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3年7月11日

	事由：
	将一名所称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成员的人递解至斯里兰卡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

	实质性问题：
	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3条


1.1	申诉人T. T.是斯里兰卡国民，1988年出生。他声称，缔约国若将他移送至斯里兰卡，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3条享有的权利。缔约国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发表了声明，自1993年1月28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Daniel Taylor代理。
	*	委员会第七十七届会议(2023年7月10日至28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克劳德·埃莱尔、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前田直子、伊尔维亚·普策、阿娜·拉库、阿卜杜勒-拉扎克·卢瓦内、塞巴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1.2	2019年7月26日，委员会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决定不同意申诉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是泰米尔族人。他声称，2006年，在亭可马里发生炸弹爆炸之后，斯里兰卡当局首次怀疑他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因为他是来自瓦尼地区的泰米尔人。他被拘留了两天，并被指控参与爆炸事件。他的眼睛被蒙住，双手被绑。他被带到一间平房，两名警察毒打他，用打火机烧他，并用AK-47突击步枪枪托打他。由于这些事件，申诉人为了安全逃到了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并于2008年在那里接受了猛虎组织的军事训练。申诉人声称，他在申请保护签证时没有向澳大利亚当局透露这一信息，因为担心被指控为恐怖分子。
2.2	2009年5月15日，在内战的最后几天，申诉人及其家人被斯里兰卡军队带到拉马纳坦拘留营。一天晚上，他被军方人员绑架，蒙上眼睛，与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其他6名泰米尔人一起被带到丛林中的一个酷刑营。军方人员蒙着脸。申诉人目睹一名妇女被强奸。在酷刑营，他遭到酷刑，包括毒打、捆绑和脚踢。他声称，与他一起的一群人中，他的一个朋友被带出营地，然后听到两声枪响。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朋友还活着。申诉人在符合报到条件的情况下获释。有一天，他违反了他的报到义务，在Selvanayagapuram的一条公路上，两名据称是卡鲁纳准军事人员的男子走近他，在与他争吵之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头部。当地社区成员抵达后，卡鲁纳准军事人员离开了。然而，在那次事件之后，申诉人躲在在家中厕所里好几天。他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继续向当局报到。申诉人声称，袭击他的卡鲁纳准军事人员当时就在他去提出指控的警察局。申诉人的姐姐据称也受到卡鲁纳准军事人员的威胁。
2.3	申诉人于2011年1月持2006年获得的有效护照离开斯里兰卡。在科伦坡机场，一名情报官员拦住了他，拿走了他的身份证，并让他在电脑上查看猛虎组织成员嫌疑人的照片。该官员打了他一巴掌，并告诉他在3个月后返回斯里兰卡之前，他将保留其身份证，如果不返回，将被视为猛虎组织成员的证据。该官员还保留了他的护照复印件。申诉人被允许登上飞往马来西亚的飞机。事件发生后，情报人员去了他家，说他们知道他去了马来西亚，并从他父亲那里拿走了钱和珠宝。他在马来西亚时曾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接触，但由于不安全于2012年离开该国。在马来西亚逗留期间，申诉人遇到6个人，他们企图抢劫他并损坏了他的护照。
2.4	申诉人于2012年10月13日从海上非法抵达澳大利亚。2016年6月，他提出保护签证申请，但2017年3月19日被拒签。据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的代表说，不清楚申诉人在科伦坡机场受到如此对待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他已被允许离开，因此他不再是斯里兰卡当局的涉案人。在申请保护签证期间，申诉人并未声称自己是猛虎组织成员或与猛虎组织有任何联系。他声称在瓦武尼亚斯里兰卡军队管理的营地中几乎没有受到伤害，离开营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该代表认为，申诉人离开营地后的经历与北部几乎所有其他泰米尔族居民、特别是与有战斗能力的青年男子的经历相似，他确信，当他离开斯里兰卡时，申诉人仍是当局或支持当局的党派的特定涉案人。该代表认为，申诉人因其泰米尔族裔和北方出身而与猛虎组织有关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的情况不会导致他在返回斯里兰卡后真正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而且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将他移送至斯里兰卡的必然和可预见的后果，他将面临遭受重大伤害的真正风险。
2.5	2017年4月29日，申诉人向移民评估局申请复审，主要重申了向代表提出的诉求。申诉人说，他的精神错乱和记忆丧失会使斯里兰卡当局认为他与猛虎组织有关联，但他没有提出新的证据表明斯里兰卡当局会根据任何精神卫生问题将他与猛虎组织联系起来。在没有佐证资料的情况下，移民评估局认为这一诉求不构成可信的个人资料。申诉人提供了4封支持信，重申了他的诉求：两封来自斯里兰卡议会议员，一封来自主教，一封来自治安法官。移民评估局发现了与申诉人自己的证据不一致的地方，还注意到这4封信是在代表做出决定之后才提交的，而且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阶段提交。
2.6	2017年5月8日，移民评估局又收到申诉人提交的一份呈件，其中载有以前未向代表提出的新诉求，即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军队和(或)情报部门将在他的家中安放武器，然后指控和监禁他，枪杀他，制造事故杀死他，或以疫苗为借口给他注射毒药，并称他将在5年内死亡。此外，申诉人声称，斯里兰卡出现了一个与猛虎组织有关的团体；亭可马里有一个酷刑营；在他的家乡，有人被注射了有毒的针剂；持有表明来自瓦尼地区的斯里兰卡国民身份证的人员失踪了。申诉人没有提供这一信息的来源，因此移民评估局认为这些新的诉求不构成可信的个人资料。
2.7	2017年5月2日，移民评估局收到一名澳大利亚医生日期为2017年4月17日的一封信，以及一名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治疗和康复机构辅导员的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手写说明，其中指出，她认为申诉人是一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真正难民，他最初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痛苦，尽管他的症状已经减轻，但他担心自己会被送回斯里兰卡，并为此感到焦虑和痛苦。移民评估局认定，医生的信件构成了可信的个人资料，申诉人有一些心理脆弱性，并有酷刑和创伤史。
2.8	移民评估局在评估中承认，申诉人被指控为猛虎组织成员，在获释前受到严重虐待，在斯里兰卡军队管理的营地期间遭到毒打，并目睹了营地中发生的暴行。然而，由于他在6个月后从营地获得释放，他当时并不是斯里兰卡当局的涉案人。移民评估局承认，2010年，斯里兰卡当局在申诉人的住家区域开展了筛查行动，并要求申诉人与来自北部省的其他人每月到警察局报到，移民评估局认为，以前居住在猛虎组织控制地区的泰米尔人当时正受到监视是合理的。关于申诉人的报到义务，移民评估局并不认为申诉人在2010年没有遵守这些规定会使他成为当局或卡鲁纳派的涉案人，也不认为他在2011年1月离开斯里兰卡时违反了任何正式的报到规定。关于在科伦坡机场与情报官员发生的事件，移民评估局认定，申诉人获准离开，而且只被短暂拘留，这表明他不是当局的涉案人，他的记录不可能因这一事件而留下痕迹。此外，移民评估局回顾了2012年《难民署关于评估斯里兰卡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的资格准则》，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泰米尔族个人所需的保护。
2.9	根据移民评估局的评估，申诉人是一名来自前猛虎组织控制区的年轻泰米尔族男子，曾于2006年被短暂拘留，2010年拒绝指认猛虎组织成员，2011年与机场当局有过一次接触，他是寻求庇护者，可能有亲泰米尔的政治见解，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是或将是斯里兰卡当局的涉案人。移民评估局认为，根据申诉人的个人情况和关于该国形势改善的信息，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他确实不会受到伤害。移民评估局还认定，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从澳大利亚被移送至斯里兰卡的必然和可预见的后果，他确实有可能受到重大伤害。
2.10	2017年11月30日，申诉人向移民评估局提出的复审申请被拒绝，他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的上诉于2018年7月2日被驳回。2018年6月8日，申诉人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联邦巡回法院的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申诉人对初审法官的驳回提出质疑，理由是移民评估局没有考虑到向该局提供的文件中所载的一些资料，而且该局犯了管辖权错误。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确认了联邦巡回法院的裁决，即由于申诉人2017年5月8日向移民评估局提供的文件中没有指明来源(见上文第2.6段)，根据《移民法》第473DD (a)条规定的程序指示，这些资料不可信。澳大利亚联邦法院2019年2月12日驳回了上诉。他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的上诉特别许可申请于2019年5月8日被驳回。
		申诉
3.1	申诉人说，如果被送回斯里兰卡，他将面临被斯里兰卡军队或卡鲁纳派别逮捕、甚至绑架和酷刑的风险，因为他向澳大利亚当局讲述了他在营地目睹的暴行以及他与猛虎组织的真实和假定联系。申诉人担心他在押期间会受到酷刑，甚至可能因此死亡。
3.2	申诉人声称，他已经在理应保护他的斯里兰卡当局手中经历了暴力、威胁和严重的身体伤害，他的经历突出表明，在斯里兰卡没有地方对他是安全的，因为他的族裔身份和所谓的政治见解，他在全国各地都会面临风险。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0年2月27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关于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3条(b)项，缔约国认为申诉不可受理，因为申诉人的申诉显然没有根据。缔约国回顾说，新申诉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决定不要求对本案采取临时措施。
4.2	缔约国认为，这些申诉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有遭受《公约》第1条所界定的酷刑的危险。缔约国回顾指出，委员会的做法是，只要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而且真实的”，便认定存在“充分理由”。[footnoteRef:1] 缔约国承认，《公约》第3条第2款要求在确定是否适用第3条时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有关国家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缔约国还承认，委员会以前曾表示过，泰米尔族斯里兰卡人如果与猛虎组织有实际联系或被认为以前与猛虎组织有个人或家庭联系，返回斯里兰卡后可能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footnoteRef:2] 但是，必须认定该个人本身面临遭受此类对待的风险。[footnoteRef:3]  [1: 		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11段。]  [2: 		S.S.诉澳大利亚(CAT/C/61/D/720/2015)，第9.6段。]  [3: 		G.R.B.诉瑞典(CAT/C/20/D/83/1997)，第6.3段。] 

4.3	缔约国称，在保护签证申请以及移民评估局随后的审查过程中，一系列国内决策者对申诉人的诉求进行了彻底的审查。申诉人要求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和联邦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声称移民评估局的决定存在法律错误。随后，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特别许可申请。申诉人随后请求部长干预，但被确定不符合移交准则。缔约国辩称，申诉人的诉求已作为健全国内程序的一部分得到审查，并已确定这些诉求不涉及缔约国的不推回义务。此外，缔约国称，申诉人在向委员会提交呈件时，除了关于其社交媒体活动和2008年在猛虎组织接受训练的说法外，没有提供任何尚未得到考虑审查的相关证据。
4.4	缔约国承认，“很少可以期待酷刑受害者完全准确无误的陈述”，[footnoteRef:4] 同时指出，决策者确实考虑到申诉人在复述其经历时的困难。决策者在一名口译员的协助下与申诉人进行了面谈，考虑到申诉人曾披露过酷刑和创伤史，并考虑到其他相关材料，如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提供的国家资料。 [4: 		Alan诉瑞士(CAT/C/16/D/21/1995)，第11.3段。] 

4.5	缔约国回顾说，根据申诉人提供的事实，决策者确信，2006年，他在亭可马里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后被斯里兰卡军队拘留，遭到殴打，并被指控为猛虎组织成员，两天后获释。决策者还承认申诉人在营地期间曾遭到殴打，并认为申诉人离开营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因为他已不是斯里兰卡当局的涉案人，也没有被怀疑与猛虎组织有联系。决策者还承认，2010年，申诉人被要求履行报到义务，在与当局接触的过程中，他遭到殴打，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然而，决策者认为申诉人的陈述相当混乱和不一致，同时特别指出，他躲在家中的厕所或浴室里躲避当局，或者在2010年受到威胁并担心自己的安全后一直呆在家中直到2011年1月，这两种说法都不可信。最后，虽然决策者承认申诉人在试图离开斯里兰卡时受到斯里兰卡警方刑事调查局的严厉对待，而且作为一名来自北方的泰米尔人，他当时可能会引起当局的注意，但事实仍然是，经过审讯后，申诉人已不再是斯里兰卡当局的涉案人，并获准离境。缔约国重申，没有资料表明曾在国外生活或逗留的泰米尔人会因在斯里兰卡境外逗留或寻求庇护失败而面临严重伤害。
4.6	缔约国辩称，在审查过程中，移民评估局还认为，提交人关于他躲在家里的说法与他关于他在与卡鲁纳派别接触后向警察提出申诉的说法相矛盾。申诉人声称，在他离开后，斯里兰卡当局探访了他的父母并对他们进行了威胁。移民局认为申诉人提供的证据牵强附会，缺乏可信度，不同意申诉人是当局的涉案人的说法，也不同意斯里兰卡军队或任何其他团体在他于2011年离开后向他的父母打听他的情况的说法。因此，移民评估局并不认为申诉人会因为他是来自前猛虎组织控制地区的泰米尔青年男子而确实有可能面临伤害。
4.7	缔约国称，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驳回申诉人的上诉特别许可申请后，申诉人于2019年6月6日根据《移民法》第48 B条提出了部长干预请求，其内容与他提交委员会的来文基本相同。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的一名代表认为，申诉人的诉求已经过全面评估，包括移民评估局的评估，并且已经过3次司法审查，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说法或证据来质疑这些结论。
4.8	关于申诉人就其社交媒体活动提出的申诉，即他在脸书网页上张贴支持猛虎组织的图片，并热衷于参加伟大英雄日活动，这确认他是猛虎组织的支持者，缔约国辩称，脸书网页上没有使用申诉人的全名，因此网页内容不可能是他本人所为，也就不可能被用来确认他是猛虎组织的支持者。此外，缔约国回顾了最近的国家资料，其中表明，虽然当局对一些被怀疑与猛虎组织有联系的回返者进行了监测，但回返者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危及他们的安全。[footnoteRef:5] 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没有其他理由证明，如返回斯里兰卡，他本人将面临可预见的酷刑风险。 [5: 		外交贸易部，《国家资料报告：斯里兰卡》，2019年11月4日，第5.46段。] 

4.9	缔约国承认，申诉人可能对透露2008年在万尼地区接受猛虎组织军事训练的情况感到担忧，但缔约国指出，申诉人认为披露这一事实将导致他立即被遣返斯里兰卡，并且他也意识到，在他的申诉在国内得到处理之前，有关他被遣返的事不可能有任何决定。缔约国指出，即使申诉人确实在2008年某个时候接受过猛虎组织的训练，但从他提交的呈件来看，斯里兰卡当局似乎并不知道他接受这种训练的具体时间。因此，他不会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根据缔约国提供的国家资料，斯里兰卡政府为包括战斗人员在内的前猛虎组织成员开展了大规模康复进程。然而，截至2019年，只有一所康复中心仍然开放，收容一名前猛虎组织成员。鉴于这一事实，申诉人也未声称他与猛虎组织高层有联系，缔约国重申，无法预见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会接受康复程序。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如返回斯里兰卡，他本人有可能面临相当于酷刑的对待。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2022年12月10日的评论中强调，缔约国承认，他确实因被指控参与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而被捕、遭到毒打和虐待，并在受到生命威胁后，他被迫指认前猛虎组织成员。申诉人重申，他没有披露自己接受过猛虎组织训练的事实，因为担心在此类案件中受到缔约国的任意惩罚，包括无限期拘留那些被评估为存在安全风险的人。申诉人还称，在评估过程中，缔约国根本没有考虑到他在网上支持泰米尔激进分裂主义的情况，缔约国以他没有用全名发表为由，驳回了他在脸书页面上的材料，从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个人资料包括他的姓名缩写和一张照片，他的大学和学习年份是公开的，他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也列在页面上。据申诉人称，他的脸书页面上的材料只会增加当局对他的注意，特别是考虑到他以前曾被怀疑参与恐怖主义爆炸事件，承认接受过猛虎组织的训练，并将以临时旅行证件返回。申诉人还辩称，如果他持临时旅行证件返回，他将受到盘问，因而暴露他在散居国外时继续支持泰米尔分离主义。因此，他在调查过程中会受到虐待和酷刑。
5.2	申诉人援引了一个国内案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斯里兰卡当局对散居国外者的监测延伸到对散居在澳大利亚的人的监测，为了确定对安全的真正风险，无需证明网上材料已引起斯里兰卡当局的注意；相反，有必要确定发生这种情况的合理可能性，包括在返回过程中。申诉人还援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上诉裁判所移民和庇护分庭的说法称，斯里兰卡当局维护并建立了有关斯里兰卡国内外已知和涉嫌的猛虎组织支持者的复杂情报和数据库。[footnoteRef:6] 此外，申诉人还辩称，斯里兰卡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拥有不经审讯进行拘留的特别权力，并很容易犯下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申诉人称，他的脸书页面直接显示他作为泰米尔武装分离主义支持者的个人资料，这使他在抵达离开机场后面临被拘留和酷刑的真正风险。 [6: 		GJ等人(内战后：回返者)诉内政大臣，第00319号上诉，判决，2013年7月5日。] 

5.3	申诉人重申，缔约国承认，他作为恐怖主义嫌疑分子受到严重伤害，此后被迫与当局合作。他坚称，他是危害人类罪的目击者，他被遣返并面临生命和自由的威胁，除了迫使他合作的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对待之外，也违反第3条规定的不推回禁令。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在2023年4月6日的补充意见中，缔约国辩称，申诉人的评论中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来改变其最初的评估，申诉人以屏幕截图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其社交媒体活动的新证据，该证据与申诉人在国内程序中提供的屏幕截图基本相同，因此，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改变评估的新信息。
6.2	至于申诉人关于散居国外者受到持续监测的说法，缔约国称，关于斯里兰卡当局情报能力的信息以及关于散居国外的泰米尔人回国后可能受到监测的报告，不足以证明申诉人有关他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的说法。此外，缔约国称，所提供的证据并不支持申诉人关于他现在知名度更高的说法。
6.3	缔约国辩称，在申诉人援引的国内案件中，联邦巡回法院被要求考虑一下，如果证据和申诉引起斯里兰卡当局关注，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公布的个人资料是否会对申诉人造成伤害。然而，在本案中，申诉人的脸书页面上的信息不符合可能造成伤害的门槛。无论如何，伤害的可能性问题不同于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问题。
6.4	缔约国重申，根据最新的国家资料，外交贸易部不知道有回返者受到根据《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法》提出的指控，或在机场办理手续过程中受到虐待；自2015年以来，机场的安全检查有所减少，仅仅是猛虎组织的成员并不会使某人成为涉案人。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申诉人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辩称，来文显然毫无根据，不可受理，因为申诉人未能证实存在充分理由，使人相信，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他会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酷刑风险。
7.2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22条决定来文可否受理。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委员会断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由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进行审查。‎
7.3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委员会不得审议任何个人来文，除非委员会已断定该个人对可以运用之国内救济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因此，委员会确信，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委员会可以审议来文。
7.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申诉人根据第3条提出的申诉可否受理提出质疑，认为申诉人的申诉显然没有根据，因为他未能证明缔约国没有适当评估他被遣返斯里兰卡后将面临的风险。然而，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来文证据充分。由于委员会认为受理没有障碍，因此宣布根据《公约》第3条提交的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1	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委员会参照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8.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遣返斯里兰卡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将某人驱逐、遣返(推回)到另一国家，有造成此人遭受酷刑的危险，不得采取上述行动。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会有遭受酷刑的人身危险。[footnoteRef:7] [7: 		D.S.诉澳大利亚(CAT/C/73/D/941/2019)，第10.3段；Tharchanamoorthy诉澳大利亚(CAT/C/72/D/944/2019)，第8.3段。] 

8.3	委员会回顾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根据该意见，委员会将评估“充分理由”，并认为在委员会作出决定时，如存在与风险本身有关的可信事实，申诉人在被递解出境时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将受到影响，则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和真实的。[footnoteRef:8] 委员会还回顾指出，它相当重视有关缔约国机关对事实的认定，但它不受这些事实认定的约束，因为它可以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自由评估，同时考虑到与各案件有关的所有情况。 [8: 		T.Z.诉瑞士(CAT/C/62/D/688/2015)，第8.4段。] 

8.4	委员会回顾，在根据第3条评估是否存在风险时，过去遭受的酷刑只是委员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为了《公约》第3条的目的，有关个人一定会在其被遣返的国家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footnoteRef:9] 委员会还回顾，尽管过去的事件可能与此相关，但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申诉人当前如被遣返斯里兰卡是否会面临酷刑风险。[footnoteRef:10] [9: 		B.N.T.K诉瑞典(CAT/C/64/D/641/2014)，第8.7段。]  [10: 		Thirugnanasampanthar诉澳大利亚(CAT/C/61/D/614/2014)，第8.7段；S.H.诉澳大利亚(CAT/C/65/D/761/2016)，第9.5段。] 

8.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由于他与猛虎组织的真实和假定的联系，他如被遣返斯里兰卡将面临酷刑风险。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当局承认，2009年，申诉人因被指控参与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而被捕、遭到毒打和虐待，并在受到生命威胁后，他被迫指认前猛虎组织成员；他目睹了营地中的暴行；2009年后，他被要求履行报到义务。然而，缔约国当局并不认为申诉人在2010年没有遵守报到义务使他成为国家当局或卡鲁纳派的涉案人，也不认为他在2011年1月离开斯里兰卡时违反了任何正式的报到规定。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申诉人的一些陈述前后不一致，他躲在家中厕所或浴室躲避当局的说法，以及他在2010年受到威胁并担心自己的安全后一直呆在家中直到2011年1月的说法，都不可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即使申诉人在试图离开斯里兰卡时受到斯里兰卡警方刑事调查局的粗暴对待，但在审讯之后，他已不再是斯里兰卡当局的涉案人，并核准离开。
8.6	关于申诉人辩称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支持猛虎组织的信息，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申诉人的脸书页面上没有使用他的全名，因此网页内容不太可能是他本人所为，也就不可能被用来确认他是猛虎组织的支持者。
8.7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当局在评估申诉人的庇护申请时，还考虑到申请失败的寻求庇护者返回斯里兰卡后可能遭受虐待的风险，并认为，在本案中，缔约国当局适当考虑了申诉人的诉求。[footnoteRef:11] [11: 		S.S.诉澳大利亚，第9.6段。] 

9.	鉴于上述考虑，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申诉人援引的证据和情况不足以使人相信，如果他被移送至斯里兰卡，他将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可预见、针对个人和现实存在的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档案材料无法使其得出结论，即遣返申诉人将构成违反《公约》第3条的行为。
10.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移送至斯里兰卡并不违反《公约》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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